北京市文物局文件
京文物〔2014〕643号
━━━━━━━━━━━━━━━━━━━━━━━━━━━━━━━━━━━━━
北京市文物局关于
转发国家文物局开展特定范围文物保护工程
施工一级资质申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区县文化委员会、北京市各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单位：

国家文物局为加强对特定区域从事特定类型文物保护工程施工队伍的扶持，促进文物保护维修地方传统特色工艺技术的传承和发展，决定开展特定范围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一级资质的申报。现将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特定范围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一级资质申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文物保发〔2014〕411号）转发给你们。请申报单位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填报相关表格，并于2014年6月20日前报送我局。
申报表格及相关要求，请登录国家文物局网站(www.sach.gov.cn)进行下载。

特此通知。

联系人：代学萍、刘保山  
联系电话：64050203　64071606



北京市文物局         

2014年5月23日        

(联系人：代学萍；联系电话：6405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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